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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州市民政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关于进一步加强慈善工作促进慈善事业

依法健康发展的通知
池民慈社〔2020〕125 号
各县区民政局： 
8 月 13 至 14 日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明率执法检查 
组来我市开展慈善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，指出了 
我市在贯彻实施慈善法律法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，根据市人 
大办公室《关于交办省人大常委会慈善法律法规执法检查组 
反馈问题的函》（池人常办函〔2020〕6 号）精神，为做好 
检查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，促进我市慈善事业依法健康发 
展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培育发展慈善主体。鼓励本地爱心企业、爱心人士 
创办慈善组织，开展扶贫济困、扶老救孤、恤病助残等公益 
慈善活动。切实抓好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特别是社会服务机 
构认定为慈善组织工作。积极引导尚未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县区慈善协会尽快完成认定工作，鼓励更多的慈善组织申请公 
开募捐资格。鼓励各街道（镇）、社区（村）成立慈善组织 
或慈善驿站，建立完善的慈善网络。 
二、加强慈善宣传造势。深入开展《慈善法》学习培训， 
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、融媒体，依托城乡社区平台， 
开展各类宣传推广活动，普及《慈善法》相关知识。常态化 
开展慈善文化宣传，特别是以“中华慈善日”、国家扶贫日 
为重大节日为契机，通过各种途径，大力宣传慈善活动中涌 
现出来的先进人物、先进事迹，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， 
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的热情，营造“人人向善、 
人人可善”的社会氛围。 
三、建立慈善信息平台。各县区民政部门网站应设立慈 
善专栏，宣传慈善政策法规，公开慈善信息，保障社会公众 
及时便捷地获取慈善信息，提高全市慈善工作透明度，提升 
慈善公信力。鼓励有条件的慈善组织设立微信公众号。 
四、创新慈善运行模式。各县区民政部门要引导和鼓励 
慈善组织创新慈善模式，探索运用“互联网+慈善”模式， 
拓宽募集慈善资金的思路和渠道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池州市民政局  
2020 年 9 月 18 日 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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